
中国氟硅有机材料工业协会 

新闻发言人制度 

为展示氟硅协会良好的公众形象，提高氟硅协会社会信

息发布的时效性和权威性，就本组织的重要活动、重大事件

或热点问题，通过定期或不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、吹风会、

接受采访等形式主动回应社会关切，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，

根据《民政部关于推动在全国性和省级社会组织中建立新闻

发言人制度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16〕80 号）及氟硅协会具体

情况，特制订本制度。 

一、任职条件 

新闻发言人要政治可靠、业务精通的协会负责人为新闻

发言人。 

新闻发言人要讲党性、讲政治、守规矩、有担当，应熟

悉氟硅协会、氟硅行业的全面情况，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

良好的语言表达、沟通能力。 

新闻发言人由协会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指定。 

二、工作职责 

（一）负责研究制定氟硅协会新闻发布计划，统筹安排

重大新闻发布活动； 

（二）负责定期或不定期向  “氟硅网”（网址 

http://www.sif.org.cn）、“氟硅协会微信群”等相关媒体



发布氟硅协会的重要新闻和重要信息； 

（三）负责本组织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，代表本组织安

排或接受媒体记者的采访； 

（四）负责与媒体保持经常性沟通，及时、准确地向媒

体及社会通报本组织的工作情况，增进媒体和社会对氟硅协

会各项工作的真实情况的了解，为氟硅协会发展营造良好的

舆论环境； 

（五）负责搜集互联网、电视、广播、杂志等媒体的新

闻热点及舆情事件，在石化联合会的指导下，积极应对、妥

善处置。 

（六）完成上级和氟硅协会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安排

的其他事项。 

三、其他 

本制度已协会八届一次常务理事会、一次理事会审议通

过。 


